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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众
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8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90022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化工路碧桃路祝福红城业主反映该

处要建中石化润滑油公司，规划局私改土地性质，环
评造假，距离居民区、学校过近，投诉人对公众号上
模棱两可的处理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11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实地调查。
（一）关于“私改土地性质”的问题
1.高 新 区 化 工 路 南 、云 杉 路 东 区 域 用 地 于

2008 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
393 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的土地征收
工 作 ，依 据 当 时 执 行 的《郑 州 市 市 区 总 体 规 划
（1995—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在《郑
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获批时执行的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
90）》中，绿地（G 类）仅包括公共绿地（G1）和生产
防护绿地（G2），并没有“生态绿地”的用地分类，
故该类用地性质的表述不属国标内容，不是总规
的强制性内容，可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其他层
次城乡规划进行调整。2.郑州高新区 M63 街坊控
制性详细规划按法定程序进行了编制、审查和审
批，并按法规要求进行了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告。3.
该控规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在高新区城乡规划网
上批前公示，2015 年 1月 31 日在高新区城乡规划
进行了批后公告，公示期未收到任何形式的信访
意见。

（二）关于“环评造假”的问题
2014年 11月，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公司委托安徽

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经了解，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4
年编制该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
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

2015年 5月，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
专家技术评审会，按要求进行批前公示、批后公示
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法，结论可
信，未发现环评手续造假现象。

（三）关于“距离居民区、学校过近”的问题
经测算，该项目距最近的学校约 410米，符合经

市环保局核准批复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郑环审
〔2015〕362号）中 150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在卫生
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不涉及居住用地、行政办
公用地及医疗卫生用地等。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
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
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四）关于“投诉人对公众号上模棱两可的处理
结果不满意”的问题

鉴于群众对此项目极大关切，高新区拟于六月
底组织规划、安监、环保等单位、专家、人大代表、群
众代表等召开座谈会，对项目涉及的规划、安全、环
保等问题进行沟通、解释及答疑，争取得到群众理解
和支持。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众
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8批】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80072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梨庄村 9 组，李建甫

无证私自经营批发营运乙醇气。投诉人希望取缔该
厂。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月 11日，新郑市攻坚办、新郑市环境

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具茨山管委会、商务局、公安
局、安监局、工商质监局、环保局、派出所、安全办、电
业局等相关单位派出工作人员联合进行现场检查，
经查：

（一）此院负责人叫李建甫，李庄村人，此院已闲
置多日，院内有果树、一间彩板房、一个大棚和一堆
废弃设备，彩板房内无其他东西。大棚内有两个大
储存罐，罐内有液体。院子西南角埋有三个储存罐，
均为空罐。

（二）当事人李建甫未能提供出工商执照、相关
手续及销售记录等。

（三）经安监部门、环保部门、商务部门执法人员
现场对罐内储存的液体进行初步调查，发现罐内以
前储存过少量甲醇，现在储存的是水，罐内液体为低
浓度醇类水溶液，现场抽取液体样品进行点燃，但未
能点燃。在该院子没有发现反映所称的乙醇气，也
没有发现该院子有储存、销售乙醇气现象，未发现生
产加工设备和经营记录。据当事人李建甫讲，该院
位于山区，严重缺水，其储存水用于院内果木灌溉。

综上所述，该举报案件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因罐体太大，暂时无法转移，五个空储存罐仍留

在原地。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工作人员正在和李建
甫协商，要求其尽快将上述储罐从院内清除。

问责情况：
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对李财楼进行通报批评。

【第8批】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80044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西边，瑞泰耐火材

料厂污水直排花庄村 4 组的庄稼地里，污染庄稼。薛
店镇政府不给投诉人发放土地确权证书，至今没有
得到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
（一）经新郑市环保局调查，河南瑞泰耐火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水，产生的生活
污水经“隔油池+SW 型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处理后，排入薛店镇市政污水管网。

（二）薛店镇S102市政污水管网在道路北侧，河
南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活污水原本直接顺
着市政管道排入污水处理厂，后因廊道绿化施工致
使污水管道被砸坏阻塞，导致污水在管道内排放不
畅，窨井盖偶尔会出现溢流现象。

（三）针对薛店镇政府不给投诉人发放土地确权
证书问题，2018年 6月 10日薛店镇农办到花庄村现
场检查，薛店镇政府已于 2018年 5月 9日将花庄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262 本移交至花庄村委
会，由村委会为主体移交给村组群众。

综上所述，该举报案件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针对污水管网问题，新郑市薛店镇利用抽

水泵抽取管网内污水至污水收集车辆，再拉至解放
路污水管道处进行排放；新郑市住建规划局开展排
查，根据问题制定疏通修复管网方案，以彻底解决群
众反映问题。

（二）针对土地确权证书问题，新郑市薛店镇政
府督促花庄村委会加快发放群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

问责情况：
无。

【第9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90050

D410000201806090044
D410000201806090043
D410000201806090045
X410000201806100020
X410000201806100021
D410000201806090070
D410000201806100014
D410000201806100029
D410000201806100031
D410000201806100040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交叉口东南角是规

划的生态绿地，现在要建年产 10 万吨润滑油的化工
厂，距离居民区、学校很近，直线距离只有 300 米左
右，环评报告里就没有提到附近的居民区，强烈反对
在居民区附近建化工厂。6 月 7 日在网上公示说该
举报事项不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12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实地调查。
（一）关于“土地性质”的问题
1.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地于 2008

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393号），
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作，依据
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1995-2010）》，
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获批时执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

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中，绿地（G类）仅包

括公共绿地（G1）和生产防护绿地（G2），并没有“生

态绿地”的用地分类，故该类用地性质的表述不属国

标内容，不是总规的强制性内容，可通过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其他层次城乡规划进行调整。2.郑州高新区

M63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按法定程序进行了编制、

审查和审批，并按法规要求进行了批前公示和批后

公告。3.该控规于 2014年 11月 19日在高新区城乡

规划网上批前公示，2015年 1月 31日在高新区城乡

规划进行了批后公告，公示期未收到任何形式的信

访意见。

（二）关于“距离居民区、学校很近，直线距离只

有 300米左右，环评报告里没有提到附近的居民区”

的问题

据调查，在该项目附近确有高新区实验小学、祝

福红城、碧桂园西湖小区等学校和住宅区。根据《石

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39-1999），专用

化学品制造卫生防护距离为 150米。经测量，该项

目距离高新区实验小学 430米、祝福红城 560米、碧

桂园西湖小区 1050米，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

150米范围之外。故《环境风险专项分析》虽未分析

项目对其影响，但不会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

安评分析认为该项目选址符合安全、消防距离

要求。环评分析认为在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治理措施

及风险防范措施后，该项目所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

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可行。

综上，该问题反映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众
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9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00009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化工路要建一个化工厂，距离居民

区太近，认为选址不合理。2.每天早上有难闻气味，
疑似中原制药厂院内小作坊散发出来。

调查核实情况：
2018 年 6月 12日，接到交办问题后，郑州高新

区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
（一）关于“郑州高新区化工路要建一个化工厂，

距离居民区太近，认为选址不合理”的问题
经测算，该项目距最近的学校约 410米，符合经

市环保局核准批复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郑环审
〔2015〕362号）中 150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在卫生
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不涉及居住用地、行政办
公用地及医疗卫生用地等。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
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
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润滑油及防
冻液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根据《建设项目安全实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36号）
的要求，润滑油公司于 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
期间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润滑
油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价，2015年 3月 28日该预评
价报告（报审版）通过专家评审，2015年 4月出具了
该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

（二）关于“每天早上有难闻气味，疑似中原制药
厂院内小作坊散发出来”的问题

调查人员在中原制药厂院内进行现场调查。院
内除拓洋实业之外，还有三家小规模生产企业，分别
是高新汇线桥架厂、汇源汽修厂和新悦医药科技，院
内其他均为仓库。其中，高新汇线桥架厂主要从事
桥架的生产制造，目前处于半停产状态；汇源汽修厂
主要从事汽车修理，但不涉及喷漆工艺；新悦医药科
技公司主要从事贴片膏药的生产，主要生产工艺为
原料—搅拌熬制—涂布—横切—切片—包装—成
品，在搅拌熬制过程中药原料时产生较多的挥发性
异味气体，未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致使异味气体无

组织排放，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该公司工商营业执

照注册地址为高新区冬青街 7号 B1004，实际经营

地与生产地址不符，且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书）。

综上，该问题反映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关于”郑州高新区化工路要建一个化工厂，

距离居民区太近，认为选址不合理“的问题处理情况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是高新区拟于 6月底

前，组织规划、安监、环保等部门会同上级业务部门

和专家、群众代表等召开座谈会；二是加大宣传力

度，制作发放宣传材料等，增加群众对项目的了解；

三是组织现场考察活动，邀请群众代表到润滑油公

司或同类企业，实地参观项目的生产工艺、污染防

治、环境影响等情况，消除顾虑，争取得到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

（二）关于“每天早上有难闻气味，疑似中原制药

厂院内小作坊散发出来”的问题处理情况

调查人员现场对郑州新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

发了《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立即停

止建设（使用），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造成污染物排放设施进行了

查封处理，责令其限期搬迁。

下一步，高新区将加大对郑州拓洋实业公司等

合法工业企业的检查监管力度，督促其加强各项污

染防治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防治

设施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发现问

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问责情况：
无。

【第9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90059
D410000201806100034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口东南角，投诉人

称郑州高新区化工路与碧桃路交叉口要建一个化工
厂，该厂环评造假，距离居民区和学校很近。环评称
该化工厂没有化学反应。郑州市环保局没有了解清
楚就批复了环评。安徽四维环评公司是个失信企
业，他们公司出的环评报告是否可信。这块土地是
生态绿地，为什么会变成了工业用地。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12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实地调查。


